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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業務狀況更新業務狀況更新業務狀況更新業務狀況更新 

須予披露的交易須予披露的交易須予披露的交易須予披露的交易 

 

本公司欣然宣布其多媒體業務的最新發展情況。經探討各個不同的選擇方案後，本公司

已決定推出創新的 Over-The-Top（「OTT」）及流動電視服務，並預計自二零一四年七月

一日或該日前後開始通過該等平台傳送其多媒體內容。本公司目前計劃會通過三至五條

頻道經營業務，其中包括一條綜合廣東話頻道和一條「24 小時」新聞頻道。基於此等

發展情況，本公司將會恢復其內容製作業務，並會步進興建位於新界將軍澳工業邨的新

多媒體製作及分銷中心的下一階段。除此之外，在需符合此等業務發展的進度及業務需

要的前提下，本集團目前計劃提議分階段重新聘用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六日宣布裁減的

大約 320名員工。OTT和流動電視服務將為本公司於本港的內容分銷業務提供嶄新的平

台。鑑於智能電話、平板電腦及具備多種功能的手持裝置於本港日漸普及，本公司相信

於香港提供 OTT和流動電視服務的需求及業務發展潛力將會增加。同時，本公司亦相

信香港廣大的觀眾會樂意接受通過互聯網及流動電視服務獲得電視內容這個嶄新的方

式。本公司致力進一步發展其多媒體業務，當中包括本港的內容分銷頻道及/或平台、

與內地及海外製作公司合作及/或合夥從事電視節目製作，以及電影和多媒體內容製作。 

 

OTT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於過去十年，在 OTT平台上開發各項話音、應用方案及媒體服務乃是一項技術的革新，

這由全球觀眾的喜好及需求所帶動。能與互聯網連結的智能電話、平板電腦、手持裝置、

電腦及智能電視日趨普及，以及本港的寬頻互聯網用戶人數上升，均為內容供應商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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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可多得的機遇，讓它們可通過 OTT平台傳送直播電視及視頻點播服務。本公司的

OTT 服務使觀眾能通過眾多的互聯網連結裝置（如智能電話、平板電腦、個人電腦及

智能電視等）觀看其頻道。觀眾可以選擇觀看直播或視頻點播的多媒體內容。本公司的

市場推廣團隊及研發團隊一直與潛在的應用方案開發商一起，就可供 OTT平台及服務

的設置、安裝、使用及管理等所使用的技術解決方案進行商討及評估。   

 

流動電視流動電視流動電視流動電視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本公司的流動電視服務使觀眾得以通過可接收頻譜傳輸的移動裝置觀看其頻道。 

 

本公司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所收購的目標公司目前持有（其中包括）頻譜、綜合傳送者

牌照及取得關於在本港提供廣播類流動電視服務的基礎建設、設施及設備。目標公司是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提供流動電視及相關服務，並沒有在

本港從事提供流動電話服務。目標公司可使用頻譜，有效期直至二零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為止。 

 

由於就收購事項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少於 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十

四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的交易。 

 

收購事項收購事項收購事項收購事項 

 

本公司與賣方（目標公司的唯一股東）簽署了協議。按照協議，本公司向賣方支付了選

擇權對價。因此，其可按本身的絕對酌情權行使選擇權，按購買價購買目標公司 100%

的股權。賣方已同意在完成前清償目標公司拖欠賣方或其關聯方的所有未償還債項（賣

方於完成時以零對價出讓給本公司的頻譜相關債項除外）。於賣方發出關於目標公司獲

簽發綜合傳送者牌照的通知及其向目標公司轉讓頻譜完成後，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二十日行使了選擇權及收購事項於同日完成，目標公司因此成為了本公司的間接全資

擁有的附屬公司。    

 

選擇權對價約 15,200,000港元已於簽署協議之時支付。購買價約 142,200,000港元由本

公司於完成時支付給賣方。選擇權對價及購買價由本公司的內部資源撥付。對價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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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賣方主要參考賣方為取得頻譜而已支付的 175,000,000港元頻譜使用費和頻譜

的剩餘許可年期，按公平基準磋商釐定。  

 

董事認為協議的條款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本集團有關本集團有關本集團有關本集團、、、、賣方及目標公司的資料賣方及目標公司的資料賣方及目標公司的資料賣方及目標公司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多媒體製作與分銷及其他多媒體相關服務，包括提供電視節目、多

媒體與劇集製作、內容分銷及其他相關服務。  

 

賣方主要從事於本港提供公眾移動無線電通訊服務。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

知、所得資料及所信，賣方及其最終實益所有人是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

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按照目標公司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而編制的經審核財務報表，目標公

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淨負債約為 22,300,000港元。目標公司於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的淨虧損（除稅前及除稅後）約為 3,600,000港

元，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的淨虧損（除稅前及除稅後）約為

17,800,000港元。於賣方集團向目標公司轉讓頻譜及專為在香港提供廣播類流動電視服

務的一些設施和設備後，目標公司的未經審核負債淨值約為 2,700,000港元，此數字是

從目標公司於完成日期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制的未經審核初步財務報表中摘錄出

來。  

 

一般事項一般事項一般事項一般事項 

 

OTT 及流動電視服務對本港來說相對較新，而在提供上述服務方面我們也沒有任何往

績紀錄。目前並無保證本集團將可成功地實施本集團的業務計劃及策略，或者吸引觀眾

收看其 OTT及流動電視服務。而且，多媒體業務市場競爭激烈。如果本集團自行製作

的多媒體內容未能迎合觀眾的口味，本集團未必可以在多媒體內容製作業務中建立卓越

的聲譽，而其業務前景或會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本公司股東及本公司股東及本公司股東及本公司股東及/或投資者於買賣本或投資者於買賣本或投資者於買賣本或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公司證券時公司證券時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務請審慎行事務請審慎行事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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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在本公佈內，除上下文另有規定外，下列用語在用於本公佈時應具有相同涵義： 

 

「收購事項」 指本公司按照協議收購目標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 

 

「協議」 指本公司與賣方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六日簽署關於（其

中包括）選擇權及收購事項的協議（經修訂）； 

  

「董事會」 指本公司的董事會； 

 

「本公司」 指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 

 

「完成」 指賣方與本公司分別根據協議的條款完成買賣目標公

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  

 

「董事」 指本公司的董事； 

 

「本集團」 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指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上市規則」 指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選擇權」 指賣方向本公司授予的一項選擇權，使本公司可按購買

價購買目標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 

 

「選擇權對價」 指本公司根據協議就選擇權的授出而向賣方支付約

15,200,000港元的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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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價」 指本公司根據協議就收購事項向賣方支付的約

142,200,000港元總金額；   

 

「頻譜」 指在 7910兆赫至 7920兆赫的頻帶範圍內專為提供廣播

類流動電視服務的 678兆赫至 686兆赫的頻帶及微波鏈

路；  

 

「頻譜相關債項」 指 150,100,000 港元，即因賣方或其關聯方在緊接完成

前向目標公司轉讓頻譜及一些設備導致目標公司拖欠

賣方的全部債項； 

 

「聯交所」 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China Mobile Hong Kong Corporation Limited，一家於

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綜合傳送者牌照」 指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向目標公司簽發的綜合傳送者

牌照；及 

 

「賣方」 指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及中國移動有限公司（一家於紐約證券交易所及聯

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財務總裁 

兼公司秘書 

黃雅麗黃雅麗黃雅麗黃雅麗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王維基先生（主席）、張子建先生（副主席）、杜

惠冰女士（行政總裁）、黃雅麗女士（財務總裁）；非執行董事為鄭慕智博士；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李漢英先生、白敦六先生及麥永森先生。 


